
公司“减资“前，你所要知道的”法“、”财“、”税“

产品名称 公司“减资“前，你所要知道的”法“、”财“
、”税“

公司名称 佳诺（深圳）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福田区文蔚大厦19C

联系电话  18926427458

产品详情

新《公司法》即将付诸实施，针对注册资本实缴，老板、实控人估计该坐卧不安了。当初好大喜功，一
不小心认缴多了，现在真要实缴吧，感觉实力又不济；注销吧，企业经营还不错，可惜又不甘。很多人
会想，那就干脆减资呗。其实减资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往往不是简单的一纸减资公告，就能
解决的。这当中蕴含许多法律、财务以及税收问题。我们就接着探讨一下，减资你所需要了解的那些法
、财、税的1、2、3、4、5

一、减资流程

1、召开股东会

公司股东会出具减资决议，有限责任公司的减资决议内容应当包括：所减少认缴注册资本的金额；各股
东就减少认缴注册资本各自应承担的金额、比例；各股东的出资方式、出资时间。

2、修改公司章程

依据减资股东会决议内容，相应修改公司章程条款。

3、编制资产负债表、资产清单

对公司业务进行梳理结算，按zui新时点和权责发生制原则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



4、减资公告

根据新《公司法》第224条规定，进行减资公示。

5、工商变更

向市场监管部门出具“有关公司债务清偿及担保情况说明”，按规定时限，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二、减资的法律因素

（一）zui新《公司法》规定

第224条规定：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股东会作出减少注册资
本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或者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债权人
自接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
相应的担保。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应当按照股东出资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相应减少出资额或者股份，法
律另有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股东另有约定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解析

1、法律原文解析

（1）需要编制报表-
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目的：告示债权人，公司有多少家底，预计偿付债务的可能情况。

（2）需要公示。目的：对债权人进行保护，明确警示，该要账的赶紧要账，“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

（3）本条减资以“等比例减资”为原则，以“其他“为例外。其他方式：有限责任公司以经过全体股东
一致同意、股份公司章程有约定为例外。与之前的公司法三审稿不同，增加“其他“方式。原因在于非
等比例的减资在保护小股东以及投资领域中的股权回购协议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2、深度刨析

（1）企业应当合法减资。

（2）减资方式

从股东减少出资比例是否相同的角度，公司减资可以分为：等比减资和不等比减资。等比减资又称等比
例减资、同比例减资，是指公司减资后，各股东的出资比例保持不变的减资方式。不等比减资又称不等
比例减资、不同比例减资，即公司减资后，各股东的出资比例发生变化的减资方式。

（3）运用场景

不等比减资常见于股权投融资活动中。投资人因未能实现投资目的、触发对赌条款、股东矛盾加剧、股
权转让无法完成等原因，要求目标公司及其他股东按照协议约定通过减资决议对投资人进行减资，实现
退出目的。由于这种减资通常仅针对特定股东（投资人）进行，故又多被称作定向减资。



减资制度对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而言，是其退出公司的主要路径之一。其一，因受到大股东、管理
层的挤压及不公平对待，在使用股东回购请求权之后，触发该条款；其二，在投资领域，投资人投资退
出。实践中，定向减资在中小股东的退出机制中发挥了极大作用，避免了公司僵局的出现。在投融资领
域也是非常有效的投资人保护机制。

（4）表决方式

按照zui新《公司法》“其他“方式的减资，有限责任公司以经过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股份公司章程有约
定为例外。

根据新公司法的规定，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而言，仅经股东会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通过也无法实现定向减
资，还必须存在全体股东对于定向减资的一致约定，否则，公司仅能按照股东出资比例相应减少注册资
本。对于第224条第三款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形式，新公司法并未明确，但在实
践中，公司定向减资回购股权，是全体股东通过协议约定定向减资场景。

原因在于：首先，有限责任公司是人合与资合的结合体，定向减资将改变乃至突破，公司设立时各方经
一致决定所形成的股权分配比例及合作基础，将背离股权架构系各方合意结果的初衷；

其次，等比例减资只涉及注册资本的减少，并不涵盖减资后股权在各股东之间的重新分配；而定向减资
必将使存续股东的持股比例发生异动，在公司亏损或盈利的状态下，这种异动会连带导致股东风险与收
益的实质变化。

三、减资的财务因素

1、业务层面

公司对在实施项目、业务，进行梳理、盘点，对市场、业务方向进行预判，考虑减资对公司未来投资拓
展及目前项目推进，外部融资、企业品牌宣传、公司战略以及公司总体收益的影响，并对可能产生的负
面或风险进行量化评估。

2、资产梳理

公司可以此作为一个节点，通过盘存家底，对公司财务状况进行摸底。家底是否殷实，资产是否优质？
公司运营能力、偿债能力、盈利能力、资本回报率的实际状况如何？现有资产运营与现有资本的匹配度
差异，以及可预见的未来所需匹配的资本额度。

3、债权债务清理

减资不是一减了之，也不是过往的一切都可以既往不咎，万事大吉，可以豁免债务，减资的前提是债权
债务清理。市场游戏中，既可能是庄家也是买家，此时的债务人，就是彼时的债权人。核心在于只有按
照市场规则，进行业务梳理，对债权、债务进行有效清理，履行必要流程，才可顺利进行公示。出来混
，该还的还是要还的。

4、造表编制清册进行公示

为了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减资前需要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资产清单，明白告知债权人：债务人的财务状
况、偿债能力以及减资可能对债权的影响程度，以便债权人及时采取必要的保全措施。以及以公司减资
方式实现回购的后续可执行性仍存在不确定性，需提示投资人知悉考虑。

5、债权保障



公示后，根据债权人的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以保障债权人法定的合法权益得以实现。

四、减资的税收因素

（一）个人股东减资、撤资

1、若撤资回收金额>投资成本：需要交税，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个人取得的股权转让收入-原实际出资额（投入额）及相关税费

注意：

（1）股权收入是全口径收入，既包括股权转让价款，也包括赔偿金、违约金等价外收入。

（2）对非法人企业投资份额转让，比照股权转让进行个人所得税处理。

2、若撤资收回金额偏低却无正当理由的：税务有权核定股权转让收入，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3、若撤资收回金额<投资成本,但有正当理由：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

4、征税依据

（1）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41号，“个人因各种原因终止投资、联营、经营合作等行为，从被投资
企业或合作项目、被投资企业的其他投资者以及合作项目的经营合作人取得股权转让收入、违约金、补
偿金、赔偿金及以其他名目收回的款项等，均属于个人所得税应税收入，应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项目
适用的规定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年第67号

（二）法人股东撤资、减资

1、相当于初始投资的部分，确认为“投资收回”，免税。

2、相当于被投资企业累计未分配利润和累计公积，按减少实收资本比例计算的部分，却认为“股息、红
利所得”，免税。

3、其余部分，确认为“投资资产转让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

4、征税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国税函〔2010〕79号。（减资、实缴可联系咨询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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